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陵水黎族自治县第三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 B包（二次招

标）

2、采购预算：259.0283 万元，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最高限

价）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3、调查面积：陵水黎族自治县第三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 B 包

（北片区：由光坡镇、本号镇、提蒙乡、群英乡等 4 个乡镇组成）调

查面积 607.02 平方公里。

4、数据汇总要求：B 包负责配合A 包中标单位汇总和配合数据入库。

二、调查目的、范围、任务

（一）调查目的

开展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的目的是摸清全县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建立和

更新森林资源档案，掌握森林资源变化情况。调查成果是我县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定森

林采伐限额，进行林业工程规划设计和森林资源管理的基础，同时为《陵水

黎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

库提供基础数据，也是制定和修订区域林业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

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指导和规范森林科学经营的

重要依据。

（二）调查范围



全县行政区域内（包括行政区域内的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等森林经营单位）所有的森林、林地、林木。

（三）调查任务

1.查清全县森林、林地和林木资源的种类、数量、质量与分布；

2.查清林地范围、林地保护利用以及林地管理属性等变化情况；

3.综合分析与评价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及经营管理成效，建立森林

资源数据库，制作各类森林资源分布图，建设森林资源地理信息系统，提

出森林资源培养、保护与利用意见，提出森林生态安全与生态文明建设建

议。

三、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以遥感数据、国土三调数据库、林地更新数据库、《陵水

黎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和公益林数据库为主要信

息源，充分利用已有调查成果，集成应用 3S 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

等，将室内区划判读和外业实地调查有机结合，获取调查区域的森林资源

与生态状况空间信息、属性信息，具体方法如下：

（一）小班区划调查

以国土三调数据库、林地更新数据库为基础结合最新高分辨率影

像在室内预区划小班（包括林地、非林地森林、非林地小班）界线， 再到

现地核对调查，修正。

（二）小班属性因子调查

以现地直接调查为主要方式，采用角规实测法、样地法、目测

法或档案资料法，调查全部小班属性因子。

（三）四旁树调查

采用典型抽样方法推算市县的四旁树总量（包括株数和蓄积）。



（四）森林蓄积抽样控制调查

以各乡镇为抽样总体，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布设固定样地，在乔木林地

采用角规法、样圆法和样地法进行调查。

四、调查成果

（一）表格成果

包括小班调查记录表、样地调查记录表、各类统计表等。

（二）图面成果

包括基本图、林相图、森林分布图、森林分类区划图和专题图等。

（三）文字成果

包括工作方案、调查计划、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报告、质量检查报

告、其他专题报告等。

（四）电子数据成果

森林资源数据库及上述表格材料、图面材料和文字材料相应的电子文

档等。

五、时间安排

全县第三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于 2020年7月31 日之前完成

外业调查工作，2020年10月31 日之前完成数据录入和统计汇总，

全县二类调查成果报告于 2020年12 月完成。六、

技术标准、成果验收及其他

1、技术标准：按照统一的《海南省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操作细则》

（2019 年）技术规定执行，严格执行海南省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操作

细则和质量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技术单位人员配备要求：每个标段的调查人员不少于 12 名专

业调查人员，其中高级职称人员 1 名，中级职称人员4 名，每名调查



人员只允许在一个标段作业。

3、成果验收：检查按调查人员自查、承担调查单位检查、县级质

量检查和省级质量检查四个程序进行。实行事前指导、中间检查、事后

全面检查验收、成果专家评审的质量管理方式，将质量责任落实到人。在检

查验收中发现质量问题，必须限期改正或返工；对弄虚作假、不按技术规

定执行的，坚决惩处并责令全部返工。

4、保密要求：依照相关保密规定，各相关涉密人员均需《保密协

议》，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做好调查资料的保密工作，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

人泄露。在调查中重视原始调查数据的管理，及时保存和备份，做到图表

不遗失、数据不泄露。调查结束后及时进行成果归档， 加强归档管理。

调查成果未正式发布前，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外传、公布、翻印或引用

调查数据。

5、禁止中标专业技术队伍将中标的项目进行转包或分包；

七、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调查成果于 2020年10 月底前完成（含通过三级检

查验收）具体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要求为准。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30%预付款，进度款按

合同约定（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对于调查工作中，检查发现投入作业

人员和设备不足的，应督促限时整改；对于检查发现工作进度慢、成果质量

差的，立即督促整改，若未按时或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情节严重的责成退出；

对无法按时完成任务、成果质量不达标的、造



成不良社会舆论影响等严重后果的，按照合同约定

进行违约金处罚、追回已预付的工程款，并按相关

规定追究相关责任，列入“黑名单” 制度，将其不

良行为上报并在单位门户网站上公告等进行处理。

4、验收标准：由采购人组织，按国家及地方

相关规范、规定、标准和合同条款进行验收。

5、报价要求：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方式，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各类价格的风险、国家政策性调整风险

和自然条件等，并计入总价， 今后不作调整。

6、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保修期内技术支持

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服务质保期不少于一年，自项目验收通过之日起计算；

提供一年上门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报告、二

类调查报告、数据库等相关信息的修改和完善）；提供

全年技术支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报告、二类

调查报告、数据库等相关信息的修改和完善）。


